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继续做好我区房地产市场常态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区各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机构，区房地产业协会：
　　当前，国外新冠肺炎疫情加速蔓延，国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同时叠加呼吸道疾病高发期、春节人口流动频繁等因素，给疫情防控带来了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为坚决贯彻落实省、市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新要求，继续做好我区房地产市场常态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落实主体责任
　　（一）各开发企业、中介机构要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完善企业疫情防控工作组织架构,成立防疫工作小组，健全防控响应机制和信息通报机制，制定应急工作预案。
　　（二）各企业、中介机构要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抓实抓细，从严从紧做好各项防控工作。要密切与属地防疫机构、派出所、社区沟通配合，确保防疫物资到位、防疫措施到位、人员信息情况掌握到位。
　　（三）各企业、中介机构应积极响应佛山市关于做好2021年寒假春节期间减少人员流动严防疫情反弹的通知精神，鼓励全体工作人员春节假期如非必要，尽量留在佛山过节，原则上不离粤。
　　二、继续加强销售（经营）现场管理
　　（四）各销售（经营）现场要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要求，严格落实测温、亮（扫）码、戴口罩、日常清洁、通风消毒、垃圾分类等防疫规定。
　　（五）销售（经营）现场要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大规模聚集活动，如年会、答谢会、开盘签约、交房等。如遇特殊情况，要严格控制人数，配合属地防疫部门做好防控工作。
　　（六）鼓励开发企业、中介机构采取线上推销结合现场签约的方式开展销售活动，减少人员现场停留时间。
　　三、加强疫情防控监督检查
　　（七）区、镇（街道）相关部门将进一步加大对全区房地产业销售（经营）现场监督检查力度，对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存在重大疫情隐患及违法违规等行为，依法依规从严查处。
　　特此通知。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1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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